中共江苏省灌南县国家税务局党组文件

灌国税党字〔2016〕14号

关于张妍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各科室（中心），各分局、稽查局：
因工作需要，经县局党组11月4日会议研究决定：
张妍同志任灌南县国家税务局收入核算科副科长兼灌南县国家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副局长（副股级），免去其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中共灌南县国家税务局党组
2016年11月9日
信息公开选项：不予公开
江苏省灌南县国家税务局人教科承办       2016年11月9日印发
—1—


